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处工作职责（试行）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处是学院外事活动的行政职能部门，是学院执行外事政策，加强对外联络和交流，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宣传和推广学院合作办学理念、形象和项目，处理学院涉外工作以及相关文件、信息的统筹管理部门。负有行政管理、指导协调、外事服务、咨询和联络的职责。现任分管院领导是邹江副院长。
此外，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处还需配合南昌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各项外事工作。现任分管校领导是谢明勇副校长。
国际交流处具体工作职责：

一、合作办学项目管理
1、利用南昌大学及学院丰富资源，开发具有价值的合作办学项目。

2、新进项目的前期联络、协调工作。

3、完成我院合作办学项目资料的起草、拟订和申报审批工作。
4、管理和维护已有合作办学项目，保证其正常运行。
5、了解和研究合作办学相关政策、规章制度，结合学院实际情况，进行合作项目广度、深度方面的延展。

6、积极宣传和推广我院合作办学项目，面向院内外做好咨询、解答工作。

二、外籍教师管理

1、按照教务处的要求，协助南昌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完成我院专职外籍教师的招募、聘用工作。
2、根据需要，负责我院兼职外籍教师的招募、聘用工作，并办理相关居留、签证手续。
3、协助教务处选拔外籍教师助教，指导助教进行外籍教师教学和生活的全面管理，并处理相关纠纷。
4、组织并安排外籍教师参加学院外语角和其他相关活动。
5、积极宣传、介绍学院对外政策及相关情况，使外籍教师更好的为我院教学和科研服务。

三、国际合作交流
1、建立和维护学院的国际形象及声誉。

2、国际合作伙伴、专家、学者参访我院的联络、行程安排、接待工作。
3、组织和安排学院外事活动，如咨询会、说明会、推介会、报告会等。
4、推动我院和各中外教育机构、国外高等院校的联络与合作，组织并安排相关校、院领导的互访与交流活动。

5、组织、协调和办理我院师生的暑期短期夏令营学习活动。
四、其他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外事工作的各项政策，并遵照南昌大学和学院的相关规章、制度，协调学院各部门处理日常工作事务。

2、草拟并制定学院有关外事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条例和管理办法。
3、管理和保存有关外事工作的相关材料。

4、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